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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青浦区“追光小屋”困境未成

年人家庭居室微改造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771282026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青浦区委员会

地址：青浦区公园路 100号

邮政编码：

电话：13817592685

传真：

联系人：王洪

乙方（主）：中建科工集团（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7001号 6幢 2楼 220室

邮政编号：

电话：15558061832

传真：









2

联系人：侯强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武大厦支行

账号：31050168460000001332

乙方（联合体）：上海沪闵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地址：

邮政编号：201199

电话：021-64139050

传真：

联系人：王伟

开户银行：建行闵行支行

账号：3100153132005002463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工程的具体情况，经双方充分协商，签订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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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程概况

1. 1 工程名称： 2 0 2 6 年 青 浦 区 “ 追 光 小 屋 ” 困 境 未 成 年 人 家 庭 居 室

微 改 造 项 目

1.2 工 程 地 点： 上海市青浦区

1.3 项目内容：在维持困境未成年人居住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

对居室进行局部拆建、 建筑物功能置换、保留修缮，对建筑物的内表面以及空

间进行修饰处理，提升使用功能以及改善居住条件，并配备学习生活用品。本

次拟改造追光小屋”30 间。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1）对未成年人居室进

行改造前居室条件检查；2）方案设计及优化、深化设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及

施工过程的现场配合等后续设计服务，并提供施工现场配套服务；3）建立微改

造项目建材库；4）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保洁达到进驻使用

水平；5）保障现场施工作业安全，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6）配

合质量安全巡查机构、空气检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落实质量安全隐患整改工

作；7）落实交付后的质量保修责任；8）配合项目审价、审计等工作。

1.4 承包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本工程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等与本工程相关

的全部工作内容

二 、 合同价款及支付：

(一)工程总造价

1.本工程含税总价(暂定)为：人民币 1088832.41 元(大写：壹佰零捌万捌仟捌佰

叁拾贰元肆角壹分)，税率按实际开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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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合同价款包含设计费、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用费、运输费、利润、税金等

全部费用。

3.如过程中发生本合同所附工程清单范围以外任何变化的，费用另行计算。

(二 )工程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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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付款：无。

2.结算时间：本区域内 30 间居室微改造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并经过质量验收及环境

检测后(以验收记录或报告出具日期为准),甲方在收到乙方结算报告后 15 日内审核完毕

并办理结算。

3.结算方式：按实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以审核完毕的结算报告金额为准。

4.工程款支付：结算报告审核并确定结算金额后(按实结算金额不超过合同价),

乙方 提供相应金额的按合同约定税率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发票开具

日期起算，15 天内，甲方支付结算价款的 100 %。

5.付款前乙方提供相应金额的按合同约定税率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支付方式：采取网上银行转账进行支付。

7.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另行约定。

三 、 工期：

本合同签订后，工期总日历天数 150 天（包含设计周期），计划开工日期 2 0 2 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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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实际开工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审计

工作完成。

四 、 质量标准

1.本工程必须严格按照甲方有关施工安装规范进行施工(详见附件“追光小屋”困

境 未成年人家庭居室微改造项目技术标准)。

2.乙方工程使用的材料、设备必须满足甲方要求和国家相关规定，否则，甲方有权要

求 乙方更换，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3.工程施工前期内所有物品的移位由甲方负责，乙方安排人员协助，物品移位过程中

发 生的任何责任纠纷与乙方无关。

五 、 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 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场地。

2. 2.按时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3.委派 王洪 为现场管理代表，授权范围包括监督、检查工程质量、进度，处理

并协调甲乙双方在施工中发生的有关事宜，以及工程验收、结算的确认。

联系方式：13817592685 ,联络邮箱 /

3. 工程完工后，甲方应在 5 日内进行质量验收及环境检测。

4. 组织验收和办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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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方责任：

1.委派乙方代表，处理并协调甲乙双方在施工中发生的有关事宜。信息另行约定。

2.按施工安全规范做好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施工期间因乙方原因发生的施工质量、

安 全事故，由乙方负责并报告甲方及有关部门。

3.服从甲方安排，遵守施工现场有关安全规章制度并办理有关的手续；

4.施工时如损坏甲方或住户财产，由乙方负责赔偿。

六 、 违约责任：

1.由于乙方原因不能按工期竣工的，每逾期一日，按工程总造价的 0.05 %向甲方计付

违约金，工期违约金上限不超过 2%。

2.若甲方未按时付款，每延迟一 日需按工程总造价的0.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七、其他事宜：

1.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另签补充协议。

2.双方签字认可的设计施工方案及其它经双方签字确认的书面材料均为本合同的

组成 部份，与本合同具同等效力。

3.本合同及其附件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4.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5.本合同中双方注明的联络邮箱需是有效(须保证能够正常使用),若使用电子邮

件等

数据电文形式的，此数据电文进入双方提供的电子邮箱运营商服务器即视为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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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争议解决：

凡因本合同以及与本合同有关事项发生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

何一方均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附则

合同订立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上海政府采购云平台

合同订立时间： 以系统显示为准

附件另附：

1. “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居室微改造项目技术标准

2. “追光小屋”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居室微改造项目全过程管理手册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主）（签章控件）：

乙方：中建科工集团（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成能名（男）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7001号 6幢 2楼 220室

邮政编号：

电话：15558061832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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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侯强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武大厦支行

账号：31050168460000001332

乙方（联合体）（签章控件）：

乙方：上海沪闵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男）

地址：

邮政编号：201199

电话：021-64139050

传真：

联系人：王伟

开户银行：建行闵行支行

账号：31001531320050024636

乙方（主）（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成能名（男）

乙方（联合体）（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王伟（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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